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書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書狀　　

                                    109年度參模偵字第3號

　  被　　　告　林友強　男  64歲（民國45年10月10日生）

　　　　　　　　　　　　住臺中市北屯區瀋陽路2段154號7樓

之12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T122334499號

上列被告因殺人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由貴院以110

年度○字第○號案件審理中，茲提出準備程序書狀如下：

壹、證據及待證事實

一、供述證據

(一)被告部分

(二)證人詹勝易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年7月10日警詢筆錄 被告明知用力勒住他人頸

部，足以致使他人無法呼吸

而引發窒息死亡，竟抱持著

縱使繼續施力持續壓迫被害

人王美惠頸部致死亡，亦不

違背其本意之殺人不確定故

意，不顧被害人之掙扎尖

叫，以右手臂用力勒住被害

人頸部數分鐘，直至被害人

癱軟倒地後始罷手之事實。

2 106年7月11日警詢筆錄

3 106年7月11日偵訊筆錄

4 106年9月11日偵訊筆錄

5 106年9月22日訊問筆錄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年7月10日警詢筆錄 被告明知用力勒住他人頸

部，足以致使他人無法呼吸

而引發窒息死亡，竟抱持著

縱使繼續施力持續壓迫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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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人李坤輝部分

(四)證人柯欽翰部分

(五)證人林子翔部分

(六)證人林佳佳部分

人王美惠頸部致死亡，亦不

違背其本意之殺人不確定故

意，不顧被害人之掙扎尖

叫，以右手臂用力勒住被害

人頸部數分鐘，直至被害人

癱軟倒地後始罷手之事實。

2 106年7月11日具結偵訊筆

錄

3 107年1月4日具結審理筆

錄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年11月16日具結審理

筆錄

被告有委託證人李坤輝辦理

對被害人民宅抓姦事宜，且

有犯本案之動機。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年11月16日具結審理

筆錄

被害人係被人以徒手絞勒加

害方式，導致頸部外力壓

迫、窒息及住院期間併發肺

炎，最後因呼吸衰竭而死

亡。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年7月11日警詢筆錄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

及被害人死亡之事實。2 106年7月11日偵訊筆錄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年11月16日具結審理

筆錄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

及被告有犯本案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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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證人王麗倩部分

(八)證人陳育佳部分

(九)證人陳子勝部分

(十)證人劉政中部分

二、非供述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年8月17日偵訊筆錄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

及被告有犯本案之動機。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年11月16日具結審理

筆錄

員警於案發當日到場處理之

情形。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7年1月4日具結審理筆

錄

員警於案發當日到場處理之

情形，及被告本案並無自首

規定之適用。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7年1月4日具結審理筆

錄

員警於案發當日到場處理之

情形，及被告本案並無自首

規定之適用。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

局處理相驗案件初步調查

報告暨報驗書

被害人死亡之事實。

2 相驗筆錄

3 本署檢驗報告書 被害人死亡之事實及大體勘

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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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解剖筆錄 被害人死亡後由檢察官會同

法醫師進行解剖，解剖後認

定被害人係被人以徒手絞勒

加害方式，導致頸部外力壓

迫、窒息及住院期間併發肺

炎，最後因呼吸衰竭而死

亡，死亡方式為「他殺」。

5 解剖相驗照片92張

6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

告書暨鑑定報告書

7 本署106年9月13日相驗屍

體證明書

8 林新醫療社團法人林新醫

院（下稱林新醫院）法醫

參考病歷摘要

被害人於民國106年7月10日

20時40分送至林新醫院，到

院前無呼吸心跳之事實。

9 第五分局文昌所106年7月

11日職務報告(報請相驗)

警員陳育佳於106年7月10日

20時13分許接獲報案並抵達

現場後，被害人及被告在案

發現場之位置。
10 第五分局文昌所106年7月

11日職務報告(移送偵辦)

11 案發現場及初步相驗照片

共17張

案發地點之環境、被害人倒

臥地點及被害人之外觀傷

勢。

12 臺中市第五分局文昌派出

所110報案紀錄單

第五分局文昌派出所於106

年7月10日20時許接獲報案

之經過。

13 現場示意圖1張 案發現場樓梯間之空間位

置。

14 被害人親友之切結書1份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

及被告有犯本案之動機。

15 中天徵信社跟監錄影之光

碟翻拍照片6張

被告委託中天徵信公司之證

人李坤輝辦理對被害人民宅

抓姦事宜，且有犯本案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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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爰提出準備書狀如上。

中　　華　　民　　國　 110　　年　　 1　　月　　 5　　日

　　　　　　　　　　　　　　　檢　察　官　賴謝銓

　　　　　　　　　　　　　　　　　　　　　侯詠琪

之事實。16 委託書1份

17 被告簽立之切結書1份

18 林新醫院106年11月7日函

及所附被害人106年7月10

日至11日之病歷影本

被害人到院後之急救經過，

及被害人之死亡時間為106

年7月11日上午4時37分之事

實。

19 證人及被告之子女林子

翔、林佳佳出具之陳情書

狀1份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

及被告有犯本案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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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書狀　　
                                    109年度參模偵字第3號
　  被　　　告　林友強　男  64歲（民國45年10月10日生）
　　　　　　　　　　　　住臺中市北屯區瀋陽路2段154號7樓之12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T122334499號

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由貴院以110年度○字第○號案件審理中，茲提出準備程序書狀如下：
壹、證據及待證事實
一、供述證據
(一)被告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

		被告明知用力勒住他人頸部，足以致使他人無法呼吸而引發窒息死亡，竟抱持著縱使繼續施力持續壓迫被害人王美惠頸部致死亡，亦不違背其本意之殺人不確定故意，不顧被害人之掙扎尖叫，以右手臂用力勒住被害人頸部數分鐘，直至被害人癱軟倒地後始罷手之事實。



		2

		106年7月11日警詢筆錄

		




		3

		106年7月11日偵訊筆錄

		




		4

		106年9月11日偵訊筆錄

		




		5

		106年9月22日訊問筆錄

		








(二)證人詹勝易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

		被告明知用力勒住他人頸部，足以致使他人無法呼吸而引發窒息死亡，竟抱持著縱使繼續施力持續壓迫被害人王美惠頸部致死亡，亦不違背其本意之殺人不確定故意，不顧被害人之掙扎尖叫，以右手臂用力勒住被害人頸部數分鐘，直至被害人癱軟倒地後始罷手之事實。



		2

		106年7月11日具結偵訊筆錄

		




		3

		107年1月4日具結審理筆錄

		








(三)證人李坤輝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11月16日具結審理筆錄

		被告有委託證人李坤輝辦理對被害人民宅抓姦事宜，且有犯本案之動機。







(四)證人柯欽翰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11月16日具結審理筆錄

		被害人係被人以徒手絞勒加害方式，導致頸部外力壓迫、窒息及住院期間併發肺炎，最後因呼吸衰竭而死亡。







(五)證人林子翔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7月11日警詢筆錄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及被害人死亡之事實。



		2

		106年7月11日偵訊筆錄

		








(六)證人林佳佳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11月16日具結審理筆錄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及被告有犯本案之動機。







(七)證人王麗倩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8月17日偵訊筆錄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及被告有犯本案之動機。







(八)證人陳育佳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11月16日具結審理筆錄

		員警於案發當日到場處理之情形。







(九)證人陳子勝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7年1月4日具結審理筆錄

		員警於案發當日到場處理之情形，及被告本案並無自首規定之適用。







(十)證人劉政中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7年1月4日具結審理筆錄

		員警於案發當日到場處理之情形，及被告本案並無自首規定之適用。







二、非供述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書

		被害人死亡之事實。



		2

		相驗筆錄

		




		3

		本署檢驗報告書

		被害人死亡之事實及大體勘驗情形。



		4

		解剖筆錄

		被害人死亡後由檢察官會同法醫師進行解剖，解剖後認定被害人係被人以徒手絞勒加害方式，導致頸部外力壓迫、窒息及住院期間併發肺炎，最後因呼吸衰竭而死亡，死亡方式為「他殺」。



		5

		解剖相驗照片92張

		




		6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

		




		7

		本署106年9月13日相驗屍體證明書

		




		8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下稱林新醫院）法醫參考病歷摘要

		被害人於民國106年7月10日20時40分送至林新醫院，到院前無呼吸心跳之事實。



		9

		第五分局文昌所106年7月11日職務報告(報請相驗)

		警員陳育佳於106年7月10日20時13分許接獲報案並抵達現場後，被害人及被告在案發現場之位置。



		10

		第五分局文昌所106年7月11日職務報告(移送偵辦)

		




		11

		案發現場及初步相驗照片共17張

		案發地點之環境、被害人倒臥地點及被害人之外觀傷勢。



		12

		臺中市第五分局文昌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

		第五分局文昌派出所於106年7月10日20時許接獲報案之經過。



		13

		現場示意圖1張

		案發現場樓梯間之空間位置。



		14

		被害人親友之切結書1份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及被告有犯本案之動機。



		15

		中天徵信社跟監錄影之光碟翻拍照片6張

		被告委託中天徵信公司之證人李坤輝辦理對被害人民宅抓姦事宜，且有犯本案動機之事實。



		16

		委託書1份

		




		17

		被告簽立之切結書1份

		




		18

		林新醫院106年11月7日函及所附被害人106年7月10日至11日之病歷影本

		被害人到院後之急救經過，及被害人之死亡時間為106年7月11日上午4時37分之事實。



		19

		證人及被告之子女林子翔、林佳佳出具之陳情書狀1份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及被告有犯本案之動機。







參、爰提出準備書狀如上。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5　　日
　　　　　　　　　　　　　　　檢　察　官　賴謝銓
　　　　　　　　　　　　　　　　　　　　　侯詠琪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書狀　　
                                    109年度參模偵字第3號
　  被　　　告　林友強　男  64歲（民國45年10月10日生）
　　　　　　　　　　　　住臺中市北屯區瀋陽路2段154號7樓之12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T122334499號
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由貴院以110
年度○字第○號案件審理中，茲提出準備程序書狀如下：
壹、證據及待證事實
一、供述證據
(一)被告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 被告明知用力勒住他人頸部，足以致使他人無法呼吸而引發窒息死亡，竟抱持著縱使繼續施力持續壓迫被害人王美惠頸部致死亡，亦不違背其本意之殺人不確定故意，不顧被害人之掙扎尖叫，以右手臂用力勒住被害人頸部數分鐘，直至被害人癱軟倒地後始罷手之事實。 2 106年7月11日警詢筆錄  3 106年7月11日偵訊筆錄  4 106年9月11日偵訊筆錄  5 106年9月22日訊問筆錄  
(二)證人詹勝易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 被告明知用力勒住他人頸部，足以致使他人無法呼吸而引發窒息死亡，竟抱持著縱使繼續施力持續壓迫被害人王美惠頸部致死亡，亦不違背其本意之殺人不確定故意，不顧被害人之掙扎尖叫，以右手臂用力勒住被害人頸部數分鐘，直至被害人癱軟倒地後始罷手之事實。 2 106年7月11日具結偵訊筆錄  3 107年1月4日具結審理筆錄  
(三)證人李坤輝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11月16日具結審理筆錄 被告有委託證人李坤輝辦理對被害人民宅抓姦事宜，且有犯本案之動機。 
(四)證人柯欽翰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11月16日具結審理筆錄 被害人係被人以徒手絞勒加害方式，導致頸部外力壓迫、窒息及住院期間併發肺炎，最後因呼吸衰竭而死亡。 
(五)證人林子翔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7月11日警詢筆錄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及被害人死亡之事實。 2 106年7月11日偵訊筆錄  
(六)證人林佳佳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11月16日具結審理筆錄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及被告有犯本案之動機。 
(七)證人王麗倩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8月17日偵訊筆錄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及被告有犯本案之動機。 
(八)證人陳育佳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11月16日具結審理筆錄 員警於案發當日到場處理之情形。 
(九)證人陳子勝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7年1月4日具結審理筆錄 員警於案發當日到場處理之情形，及被告本案並無自首規定之適用。 
(十)證人劉政中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7年1月4日具結審理筆錄 員警於案發當日到場處理之情形，及被告本案並無自首規定之適用。 
二、非供述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書 被害人死亡之事實。 2 相驗筆錄  3 本署檢驗報告書 被害人死亡之事實及大體勘驗情形。 4 解剖筆錄 被害人死亡後由檢察官會同法醫師進行解剖，解剖後認定被害人係被人以徒手絞勒加害方式，導致頸部外力壓迫、窒息及住院期間併發肺炎，最後因呼吸衰竭而死亡，死亡方式為「他殺」。 5 解剖相驗照片92張  6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  7 本署106年9月13日相驗屍體證明書  8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下稱林新醫院）法醫參考病歷摘要 被害人於民國106年7月10日20時40分送至林新醫院，到院前無呼吸心跳之事實。 9 第五分局文昌所106年7月11日職務報告(報請相驗) 警員陳育佳於106年7月10日20時13分許接獲報案並抵達現場後，被害人及被告在案發現場之位置。 10 第五分局文昌所106年7月11日職務報告(移送偵辦)  11 案發現場及初步相驗照片共17張 案發地點之環境、被害人倒臥地點及被害人之外觀傷勢。 12 臺中市第五分局文昌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 第五分局文昌派出所於106年7月10日20時許接獲報案之經過。 13 現場示意圖1張 案發現場樓梯間之空間位置。 14 被害人親友之切結書1份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及被告有犯本案之動機。 15 中天徵信社跟監錄影之光碟翻拍照片6張 被告委託中天徵信公司之證人李坤輝辦理對被害人民宅抓姦事宜，且有犯本案動機之事實。 16 委託書1份  17 被告簽立之切結書1份  18 林新醫院106年11月7日函及所附被害人106年7月10日至11日之病歷影本 被害人到院後之急救經過，及被害人之死亡時間為106年7月11日上午4時37分之事實。 19 證人及被告之子女林子翔、林佳佳出具之陳情書狀1份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及被告有犯本案之動機。 
參、爰提出準備書狀如上。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5　　日
　　　　　　　　　　　　　　　檢　察　官　賴謝銓
　　　　　　　　　　　　　　　　　　　　　侯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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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書狀　　
                                    109年度參模偵字第3號
　  被　　　告　林友強　男  64歲（民國45年10月10日生）
　　　　　　　　　　　　住臺中市北屯區瀋陽路2段154號7樓之12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T122334499號

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由貴院以110年度○字第○號案件審理中，茲提出準備程序書狀如下：
壹、證據及待證事實
一、供述證據
(一)被告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

		被告明知用力勒住他人頸部，足以致使他人無法呼吸而引發窒息死亡，竟抱持著縱使繼續施力持續壓迫被害人王美惠頸部致死亡，亦不違背其本意之殺人不確定故意，不顧被害人之掙扎尖叫，以右手臂用力勒住被害人頸部數分鐘，直至被害人癱軟倒地後始罷手之事實。



		2

		106年7月11日警詢筆錄

		




		3

		106年7月11日偵訊筆錄

		




		4

		106年9月11日偵訊筆錄

		




		5

		106年9月22日訊問筆錄

		








(二)證人詹勝易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7月10日警詢筆錄

		被告明知用力勒住他人頸部，足以致使他人無法呼吸而引發窒息死亡，竟抱持著縱使繼續施力持續壓迫被害人王美惠頸部致死亡，亦不違背其本意之殺人不確定故意，不顧被害人之掙扎尖叫，以右手臂用力勒住被害人頸部數分鐘，直至被害人癱軟倒地後始罷手之事實。



		2

		106年7月11日具結偵訊筆錄

		




		3

		107年1月4日具結審理筆錄

		








(三)證人李坤輝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11月16日具結審理筆錄

		被告有委託證人李坤輝辦理對被害人民宅抓姦事宜，且有犯本案之動機。







(四)證人柯欽翰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11月16日具結審理筆錄

		被害人係被人以徒手絞勒加害方式，導致頸部外力壓迫、窒息及住院期間併發肺炎，最後因呼吸衰竭而死亡。







(五)證人林子翔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7月11日警詢筆錄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及被害人死亡之事實。



		2

		106年7月11日偵訊筆錄

		








(六)證人林佳佳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11月16日具結審理筆錄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及被告有犯本案之動機。







(七)證人王麗倩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8月17日偵訊筆錄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及被告有犯本案之動機。







(八)證人陳育佳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6年11月16日具結審理筆錄

		員警於案發當日到場處理之情形。







(九)證人陳子勝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7年1月4日具結審理筆錄

		員警於案發當日到場處理之情形，及被告本案並無自首規定之適用。







(十)證人劉政中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107年1月4日具結審理筆錄

		員警於案發當日到場處理之情形，及被告本案並無自首規定之適用。







二、非供述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書

		被害人死亡之事實。



		2

		相驗筆錄

		




		3

		本署檢驗報告書

		被害人死亡之事實及大體勘驗情形。



		4

		解剖筆錄

		被害人死亡後由檢察官會同法醫師進行解剖，解剖後認定被害人係被人以徒手絞勒加害方式，導致頸部外力壓迫、窒息及住院期間併發肺炎，最後因呼吸衰竭而死亡，死亡方式為「他殺」。



		5

		解剖相驗照片92張

		




		6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

		




		7

		本署106年9月13日相驗屍體證明書

		




		8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下稱林新醫院）法醫參考病歷摘要

		被害人於民國106年7月10日20時40分送至林新醫院，到院前無呼吸心跳之事實。



		9

		第五分局文昌所106年7月11日職務報告(報請相驗)

		警員陳育佳於106年7月10日20時13分許接獲報案並抵達現場後，被害人及被告在案發現場之位置。



		10

		第五分局文昌所106年7月11日職務報告(移送偵辦)

		




		11

		案發現場及初步相驗照片共17張

		案發地點之環境、被害人倒臥地點及被害人之外觀傷勢。



		12

		臺中市第五分局文昌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

		第五分局文昌派出所於106年7月10日20時許接獲報案之經過。



		13

		現場示意圖1張

		案發現場樓梯間之空間位置。



		14

		被害人親友之切結書1份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及被告有犯本案之動機。



		15

		中天徵信社跟監錄影之光碟翻拍照片6張

		被告委託中天徵信公司之證人李坤輝辦理對被害人民宅抓姦事宜，且有犯本案動機之事實。



		16

		委託書1份

		




		17

		被告簽立之切結書1份

		




		18

		林新醫院106年11月7日函及所附被害人106年7月10日至11日之病歷影本

		被害人到院後之急救經過，及被害人之死亡時間為106年7月11日上午4時37分之事實。



		19

		證人及被告之子女林子翔、林佳佳出具之陳情書狀1份

		被害人與被告平日相處情形及被告有犯本案之動機。







參、爰提出準備書狀如上。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5　　日
　　　　　　　　　　　　　　　檢　察　官　賴謝銓
　　　　　　　　　　　　　　　　　　　　　侯詠琪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